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连平县珠江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选任管理人公告

 （2026）粤16破7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的规定，现就连平县珠江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26）粤16破7号】选定破产管理人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报名的破产管理人应为2024年度广东省破产管理人名册中河源辖区破产清算二级管理人。

二、报名参加摇珠的管理人应根据本公告公示的债务人信息认真、全面、准确核查自身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及其他有关法律、司法解释的回避情形。不存在法定回避情形的管理人，可按本公告要求提出书面报名（申请书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备注联系人、联系方式、确认经过自查无回避情形）。书面报名材料需在2026年1月30日17时前送至或函至本院审判事务管理室（以法院签收时间为准）。

三、请参加摇珠的机构务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报名，无故不参加摇珠报名的，按照《广东省司法委托中介机构诚信管理细则》扣分处理。按照摇珠结果承办案件的管理人在履行管理职责中发现回避事由，并以此为据申请变更管理人的，视为该轮次内已承办过案件。若如无管理人报名，该案将在本轮次没有承办过案件的管理人中摇珠指定管理人。广东竞方律师事务所因本轮已被摇珠选定过，不参加此次摇珠。
四、企业基本情况：连平县珠江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10月15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123754544741Y，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兰根，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地在广东省连平县内莞镇九连高湖村，经营范围：地下钨矿、锡矿开采（由分支机构经营）；洗、选矿；销售矿产品（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产品）；普通货运。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国企。股东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股东冯小健持有13.6%股权、股东陈景桂、东莞市阳星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13.2%股权。登记机关为广东省连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月30日17时，地址：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益民街1号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事务管理室。本院将报名名单在工作群进行公布。

六、摇珠日期：2026年2月6日10：30时通过“全国法院办案办公平台”从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册的二级破产管理人中以网络摇珠方式选定（2026）粤16破7号案的破产管理人。

本案采取线上摇珠的方式选任管理人，如报名的管理人需要到场见证，请提前联系黄纯花；案件摇珠结果在“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公告”栏公布。
民事审判第二庭联系人：李 翀，电话：0762-3827135
审判事务管理室联系人：邓天仕，电话：0762-3827072

黄纯花，电话：0762-3827107
特此公告。

   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6年1月27日


